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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甲方及其委托单位前期工作成果及费用承担的义务； ⑥按期保质完成项目建设的义务；
⑦全面履行项目移交义务。

c、公司对项目公司的影响方式
i、南/北段PPP项目
公司作为项目平台公司1%股权的出资方，主要承担工程施工的责任，对项目平台公司

不存在重大影响。
ii、兰溪扬子江PPP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平台公司持股51%的控股股东，对平台公司实施控制。 2020年6月，

公司转让持有兰溪市扬子江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41%的股权， 转让后公司仅持有其10%
的股权。 同时平台公司改选相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项目平台公司监事为公司委派。

iii、安吉浒溪PPP项目
公司作为平台公司持股95%的控股股东， 委派相关人员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和经理职

务，对项目平台公司实施控制。
此外，施工单位通过PPP项目公开招标取得建造业务，建造业务的取得早于PPP项目平

台公司设立，PPP项目平台公司对施工单位没有选择权。 在政府方综合评定确定中标方后，
中标的施工单位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参与设立PPP项目平台公司， 并与PPP项目平台公司
直接签订施工合同，承接相关工程建造业务。公司在参与PPP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中不存在优
先权。

⑤为PPP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与承接工程建造业务不存在绑定关系或相关性
公司的PPP项目建造业务均通过政府公开招投标取得。 公司对PPP项目平台公司的出

资要求由招投标文件约定。中标后，公司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参与出资设立PPP项目平台公
司。

根据平台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的PPP协议的相关规定，PPP项目平台公司需承担PPP项目
的融资职责。 同时，平台公司可以对PPP项目的未来收益权进行质押，获得相关融资。

因此，公司仅对PPP项目平台公司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不存在为PPP项目提供借款、担
保等融资服务。 为PPP项目融资系PPP项目平台公司应承担的职责，与公司承接工程建造业
务不存在绑定关系或相关性。

⑥公司与其他社会资本方在两类PPP项目中分别的盈利模式及其合理性， 本公司对项
目公司对外融资不存在担保或增信责任或其他支持义务

A .PPP项目的盈利模式
a .并表型（兰溪扬子江PPP项目、安吉浒溪PPP项目）
公司承接的兰溪扬子江PPP项目和安吉浒溪PPP项目， 均根据地方政府相关项目招标

要求，公司作为施工方或社会资本方参与投标。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与PPP项目公司签
订施工合同，主要负责项目的园林绿化施工，获得相关工程建设收益。

另外，公司或其他社会资本方根据出资比例享受平台公司的收益，同时通过参与PPP项
目后期运营获得项目固定投资回报、可用性服务收益和未来运营收益。

b.非并表型（南段南湖PPP项目和北段南湖PPP项目）
南段南湖PPP项目和北段南湖PPP项目中， 公司仅作为项目的施工单位负责项目具体

施工，不参与项目的运营。 其盈利模式与一般施工模式的项目相似，收益主要通过工程施工
业务收入实现。

其他社会资本方根据出资比例享受平台公司的收益，同时通过参与项目运营获得未来
项目的运营维护收益、可用性服务收入等收益。

B.公司对PPP项目公司对外融资不存在担保或增信责任或其他支持义务
公司承接施工的上述PPP项目，均通过平台公司自主进行对外融资，公司不存在对其提

供担保或增信措施以及其他支持义务的情形。
3、主营业务收入按地区划分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华东地区 38,341.70 55.85% 102,089.86 68.76%
华中地区 17,420.38 25.37% 14,185.38 9.55%
西北地区 92.78 0.14% 20,593.56 13.87%
华北地区 4,666.05 6.80% 9,326.26 6.28%
华南地区 7,767.55 11.31% 1,170.75 0.79%
西南地区 353.82 0.52% 1,099.68 0.74%
东北地区 9.53 0.01% - -
合计 68,651.81 100.00% 148,465.48 100.00%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华东地区 83,339.24 58.01% 69,138.63 54.65%
华中地区 14,513.95 10.10% 35,153.51 27.79%
西北地区 27,577.59 19.19% 16,364.27 12.93%
华北地区 15,386.62 10.71% 4,344.92 3.43%
华南地区 2,614.95 1.82% 954.51 0.75%
西南地区 154.91 0.11% 562.87 0.44%
东北地区 85.75 0.06% - -
合计 143,673.02 100.00% 126,518.70 100.00%

如上图所示，公司跨区域经营能力较强，报告期内，在保持华东地区稳步增长的同时，
积极开拓其他区域工程业务。 从项目区域分布来看，报告期内公司工程收入主要集中在华
东、华中、华北和西北等地区。

华东地区属于国内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也是公司最早开拓的市场之一，地方政府财
政实力雄厚，市场需求强劲。 经过多年的不断开拓与深耕，华东市场已经成为公司最重要的
业务市场，公司在该区域市场竞争地位突出。 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带动了杭州及周
边区域配套园林工程的密集施工，公司承接一批G20重点工程。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把握乡
村振兴、生态综合整治等业务机会，先后承接了建德市美丽城乡精品示范道路打造工程等
EPC工程项目和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浒溪生态治理（二期）PPP项目、兰溪市扬子江海绵城
市生态综合整治工程PPP项目，推动了公司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华东地区的主
营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在50%以上。

华中地区是公司布局较早的地区，经过多年的耕耘，公司在华中地区已具备一定知名
度。 2017年，公司在该地区园林工程施工业务比重仅次于华东地区，主要得益于公司承接的
环南湖交通三圈南段和北段PPP工程、 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
程、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郑州市森林公园升级改造
项目设计及施工总承包工程等大型项目。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拓展西北市场，2017-2019年，公司承接了渭南市
中心城市道路绿化提升改造EPC项目、 渭南市华州区渭华起义纪念馆及沿线生态环境提升
工程设计、施工、采购总承包（EPC）项目及渭南市华州区美丽乡村景观绿化提升改造项目
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等项目。 2018年度及2019年度，西北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占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9.19%和14.54%，仅次于华东地区。

目前，公司基本构建了以主要经济发达城市为核心的全国市场，形成了较强的跨区域
经营能力，亦增强了公司抵御市场区域性风险的能力，从而保证了工程施工业务的持续快
速增长。

4、主营业务收入按季节分析
单位：万元

季度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第一季度 20,776.45 30.26% 28,671.59 19.31%
第二季度 47,875.36 69.74% 42,889.96 28.89%
第三季度 - - 26,439.70 17.81%
第四季度 - - 50,464.23 33.99%
合计 68,651.81 100.00% 148,465.48 100.00%

季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第一季度 32,551.78 22.66% 29,338.36 23.19%
第二季度 45,145.34 31.42% 42,855.33 33.87%
第三季度 28,603.61 19.91% 19,599.01 15.49%
第四季度 37,372.30 26.01% 34,726.00 27.45%
合计 143,673.02 100.00% 126,518.70 100.00%

2017-2019年， 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占各年营业收入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21.72% 、
31.39%、17.74%和29.15%。 公司各期实现的营业收入中，第一季度及第三季度占比较小，而
第二季度及第四季度相对占比较大。

园林绿化工程行业的业务具有较强的季度性：第一季度是传统性的施工淡季，冬天除
低纬度地区外，其他地区不利于施工的开展，直接影响了施工进度；此外传统春节期间大部
分施工人员返乡休假，施工周期较短。 第三季度集中出现烈日高温天气，除了硬质景观施工
之外，常规的绿化植物养植工作所受影响较大。 通常情况下，夏季进行反季节苗木播种的坏
死率较高，且养护难度提升，因此亦属于绿化种植的淡季。 第二和第四季度属于传统的施工
旺季，春秋之季亦是万物生长、林果丰收的佳季，气候及环境较适合绿化种植。 此外，第四季
度也符合加紧施工、加快结算，以争取年底前加快收款的行业惯例。 综上，由于绿化苗木的
种植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公司营业收入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5、报告期内收入波动趋势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对比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中，市政园林项目收入占比90%左右。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普

邦股份和乾景园林以地产园林项目为主，由于市政园林与地产园林的行业变动趋势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可比性相对较低。 剔除普邦股份和乾景园林后，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营业
收入的波动趋势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金额 同比增幅 金额 同比增幅 金额

东方园林 813,319.72 -38.82% 1,329,315.92 -12.69% 1,522,610.17
岭南股份 795,663.82 -10.02% 884,290.20 85.05% 477,874.08
花王股份 123,467.54 -2.35% 126,434.09 21.95% 103,678.35
棕榈股份 270,882.52 -49.17% 532,880.59 1.44% 525,325.91
文科园林 289,862.85 1.73% 284,920.49 11.06% 256,544.06
铁汉生态 506,624.93 -34.62% 774,882.95 -5.36% 818,779.03
蒙草生态 285,175.70 -25.36% 382,053.45 -31.52% 557,888.80
大千生态 91,906.74 14.63% 80,176.25 18.25% 67,802.61
美尚生态 194,544.50 -15.37% 229,886.85 -0.21% 230,365.15
天域生态 83,730.89 -20.08% 104,772.27 10.61% 94,725.08
元成股份 100,789.00 -19.00% 124,433.20 47.80% 84,189.23
农尚环境 46,281.42 0.55% 46,026.95 8.39% 42,465.50
东珠生态 201,668.92 26.53% 159,379.41 30.17% 122,437.66
诚邦股份 90,692.25 17.57% 77,136.37 3.89% 74,250.49
绿茵生态 71,321.51 39.59% 51,091.79 -26.56% 69,569.60
平均值 264,395.49 -23.55% 345,845.39 2.76% 336,567.05
本公司 148,894.92 2.88% 144,733.28 14.26% 126,673.92

2017年同行业上市公司由于具备较好的融资条件及资金实力， 前期着力承接众多PPP
项目，2018年受PPP监管政策趋严等因素影响， 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收入增长率有所放缓，部
分上市公司甚至出现下滑，而公司积极开拓EPC业务，受PPP业务影响较小，收入增速相对
较为稳定，2018年收入增长率略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19年公司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园林绿化行业的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适度承接工程新订单，同时把握在建项目的实施进
度，从而当期收入与2018年大致保持稳定。

6、报告期施工业务收入增长、收入按区域波动与订单执行情况相匹配
（1）报告期工程施工业务订单执行情况及收入按区域划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2020年1-6月
期末待执行订
单数量

本期完成订单
收入 期末待执行收入 本期完成比例 收入占比

华东地区 31 36,030.77 58,934.64 37.94% 55.20%
华中地区 5 17,010.41 34,372.14 33.11% 26.06%
西北地区 2 69.57 11,682.79 0.59% 0.11%
华北地区 16 4,665.84 11,332.08 29.17% 7.15%
华南地区 4 7,279.51 2,476.72 74.61% 11.15%
西南地区 2 222.64 19,212.52 1.15% 0.34%
合计 60 65,278.74 138,010.89 - 100.00%

地区
2019年
期末待执行订
单数量

本期完成订单
收入 期末待执行收入 本期完成比

例 收入占比

华东地区 25 96,926.18 75,621.26 56.17% 68.97%
华中地区 3 12,287.49 1,283.85 90.54% 8.74%
西北地区 2 20,429.33 38,561.03 34.63% 14.54%
华北地区 7 9,035.42 6,236.99 59.16% 6.43%
华南地区 1 1,170.74 319.63 78.55% 0.83%
西南地区 1 688.52 1,108.22 38.32% 0.49%
合计 39 140,537.68 123,130.98 - 100.00%

地区
2018年
期末待执行订
单数量

本期完成订单
收入 期末待执行收入 本期完成比

例 收入占比

华东地区 41 80,270.41 118,927.65 40.30% 57.64%
华中地区 3 14,427.69 2,213.91 86.70% 10.36%
西北地区 6 26,936.93 37,572.20 41.76% 19.34%
华北地区 5 15,381.57 8,113.83 65.47% 11.05%
华南地区 1 2,178.28 5.77 99.74% 1.56%
西南地区 - 60.03 - 100.00% 0.04%
合计 56 139,254.91 166,833.35 - 100.00%

地区
2017年
期末待执行订
单数量

本期完成订单
收入 期末待执行收入 本期完成比

例 收入占比

华东地区 44 67,243.65 88,842.42 43.08% 54.52%
华中地区 8 34,783.58 12,496.03 73.57% 28.20%
西北地区 1 16,089.54 11,622.38 58.06% 13.04%
华北地区 10 4,344.68 10,018.12 30.25% 3.52%
华南地区 4 764.75 254.88 75.00% 0.62%
西南地区 - 114.38 - 100.00% 0.09%
合计 67 123,340.58 123,233.83 - 100.00%

注：上表中，期末待执行订单数量=期末剩余还需执行的项目数量；
本期完成订单收入=本期工程施工收入（包含已完成的工程变更部分收入）；
期末待执行收入=前期已签订合同收入（不含税）±工程变更部分收入-已完成订单收

入；
本期完成比例=本期完成订单收入/（本期完成订单收入+期末待执行收入）；
收入占比=本期完成订单收入/当期园林工程施工收入。
（2）报告期工程施工收入增长、收入按区域波动与订单执行情况相匹配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长与订单执行情况相吻合。 从收入按区域划分来看，报告期内公

司工程收入主要集中于华东、华中、华北和西北等地区。
其中华东地区作为公司最重要的业务市场，报告期各期收入占公司工程业务收入的比

例均在50%以上，主要实施的项目包括：建德市美丽城乡精品示范道路打造工程等EPC工程
项目、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浒溪生态治理（二期）PPP项目、兰溪市扬子江海绵城市生态综
合整治工程PPP项目、安庆市2017年城区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南湖历史
文化景区工程（第一标段）、徐州市迎宾路绿化工程等。

报告期内公司华中地区工程业务收入占比较大，主要得益于公司承接的环南湖交通三
圈南段和北段PPP工程、环南湖交通三圈龙山游客服务中心园林景观EPC工程、环南湖交通
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郑州市森林公园升级改造项目设计及施工
总承包工程等大型项目，相应业务收入随着上述主要工程施工进度的变化而呈现一定的波
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政策，积极拓展西北、华北等市场，报告期内
承接了渭南市中心城市道路绿化提升改造EPC项目、 渭南市华州区渭华起义纪念馆及沿线
生态环境提升工程设计、施工、采购总承包（EPC）项目及渭南市华州区美丽乡村景观绿化
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等项目、空港经济区二期生态防护林（城市绿
廊）项目一期工程—宁静高速公路两侧（津汉公路至纬三道段）绿化等工程项目。

总体而言，公司业务拓展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工程施工业务线辐射全国范围，工程施工
进度按合同条款执行，公司的施工业务收入的增长、收入按区域波动与订单执行情况之间
具有较高的匹配度。

7、公司工程施工业务收入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构成包括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设计、苗木销售等，其中

园林工程施工业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7.49% 、96.92% 、94.66%和95.09% ， 权重
占比最高。 报告期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合同（订单）的签订和执行情况如下：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分别为13.48亿元、18.36亿元、13.45亿元和15.09亿
元。 2020年1-6月，公司新中标工程合同金额为11.53亿元，包括巴中市恩阳区古镇西片区综
合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雄安新区2020年植树造林项目（春季）施工总承包
（第六标段）、新乡市凤泉湖引黄调蓄及配套工程（一期）生态绿化项目施工二标段、郑州市
中原现代花卉科技博览园一期工程等、龙游县市民生态休闲公园（一期）工程-城东大草
坪、河北雄安绿博园雄安园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标段施工总承包项目、安徽省华阳
河湖群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
新项目。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待执行合同（在手合同）主要项目如下：
（1）截至2020年6月30日前十大在手合同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在手合同
金额

1 新乡市凤泉湖引黄调蓄及配套工程（一期）生态绿化项目施
工二标段 34,301.33 34,301.33

2 巴中市恩阳区古镇西片区综合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 20,000.00 20,000.00

3 渭南高新区渭清路（朝阳大街-渭富桥）西侧绿化带及人行道
提升改造项目工程总承包 23,728.60 12,846.66

4 阜阳西站站前广场等基础配套工程（景观及附属道路） 13,471.93 9,504.45

5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重点采煤沉陷区朔西湖环境治理项目
（一期）EPC总承包 21,626.73 9,366.54

6 河北雄安绿博园雄安园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标段施工
总承包 7,789.78 7,737.59

7
沙特阿拉伯发展基金贷款安徽省华阳河湖群湿地生态环境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

7,376.70 7,376.70

8 龙游县市民生态休闲公园（一期）工程-城东大草坪等（城东
滨水休闲带标段） 6,367.56 6,367.56

9 滨河大道道路及景观提升改造一期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19,018.51 6,163.34

10 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南湖历史文化景区工程（第一标段）（临
时） 30,479.60 5,079.52

合计 184,160.74 118,743.69
期末在手合同余额 - 150,908.71
占比 - 78.69%

（2）截至2019年12月31日前十大在手合同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在手合同
金额

1 渭南市华州区少华山AAAA级景区及310国道生态环境治理工
程(EPC）项目 44,122.19 29,532.50

2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重点采煤沉陷区朔西湖环境治理项目
（一期）EPC总承包 21,626.73 21,626.73

3 滨河大道道路及景观提升改造一期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19,018.51 16,051.31

4 渭南高新区渭清路（朝阳大街-渭富桥）西侧绿化带及人行道
提升改造项目工程总承包 23,728.60 12,884.63

5 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南湖历史文化景区工程（第一标段） 30,479.60 12,834.96
6 阜阳西站站前广场等基础配套工程（景观及附属道路） 13,471.93 9,593.36
7 前进大道（江东三路-江东六路）道路工程 5,008.44 4,563.19

8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范小城镇二期农民安置用房南部安置
区项目安置区小区市政景观施工5标段 3,288.27 3,288.27

9 怀宁县宜居县城建设示范EPC项目 3,707.59 2,935.67

10 小清河生态景观带改造提升工程（Ⅱ段）泉城印象段（历山北
路桥至东工商河口）施工总承包四标段 3,227.67 2,706.08

合计 167,679.53 116,016.70
期末在手合同余额 - 134,454.64
占比 - 86.29%

（3）截至2018年12月31日前十大在手合同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在手合同金额

1 渭南市华州区少华山AAAA级景区及310国道生态环境治理
工程（EPC）项目 44,122.19 40,958.68

2 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南湖历史文化景区工程（第一标段） 30,479.60 29,562.16
3 阜阳西站站前广场等基础配套工程（景观及附属道路） 13,471.93 13,471.93
4 安庆市2017年城区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26,264.69 12,922.23
5 徐州市迎宾路绿化工程 11,571.67 11,461.74

6 盐城市南海未来城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项目（一期）南海公
园园林绿化工程 10,000.00 9,469.00

7 华山洼生态修复及功能提升项目二期A区景观绿化工程施工
三标段 13,193.64 9,242.14

8 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浒溪生态治理二期（PPP)项目 33,000.00 6,989.40

9 运河街道美丽乡村精品区块和第二批美丽乡村精品村设计
采购施工(EPC) 10,395.00 6,660.36

10 径山镇2018年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一期：麻车头村等9个村）
（EPC）总承包 6,761.50 6,486.89

合计 199,260.21 147,224.53
期末在手合同余额 - 183,625.47
占比 - 80.18%

（4）截至2017年12月31日前十大在手合同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在手合同金额
1 安庆市2017年城区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26,264.69 21,466.13
2 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浒溪生态治理二期（PPP）项目 32,700.47 20,607.84
3 兰溪市扬子江海绵城市生态综合整治工程PPP项目 18,700.62 15,585.10

4 渭南市中心城市道路绿化提升改造项目（二区）设计、施工
总承包（EPC） 30,712.60 12,894.49

5 新安江综合保护工程（钱塘江生态经济带建德段）设计采购
施工（EPC）总承包标段四 12,483.98 12,110.71

6 郑州市森林公园升级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12,545.79 6,898.93
7 建德市美丽城乡精品示范道路打造工程 46,160.00 6,300.84
8 前进大道（江东三路-江东六路）道路工程 5,008.44 4,563.19
9 南昌恒大城六期、七期、八期、学校及幼儿园周边园建工程 4,177.56 4,177.56
10 宜春恒大绿洲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园建工程 3,377.54 3,377.54
合计 192,131.67 107,982.31
期末在手合同余额 - 134,805.61
占比 - 80.10%

报告期各期末， 前十大在手合同余额分别为107, 982.31万元、147, 224.53万元、116,
016.70万元和118, 743.69万元， 占各期末在手合同余额的比例分别为80.10% 、80.18% 、
86.29%和78.69%，整体占比较高，主要系大型项目集中度较高，且前十大在手合同主要为新
签订或新开工的工程项目为主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待执行的合同金额较大，工程项目承做有序开展，随着公司各年不
断承接新的项目，公司的工程收入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8、第三方回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少部分客户存在第三方回款的情形。 报告期各期，公司发生的第三方回

款金额分别为6, 396.85万元、6, 653.87万元、4, 000.41万元和4, 811.89万元， 占公司当期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05%、4.60%、2.69%和7.01%，占比较低。

单位：万元
（1）付款方与合同方为关联方

工程名称 合 同 方 公
司名称

付 款 方
公 司 名
称

合同方与付款方关
系

及第三方回款
原因

2017
年

度

2018
年

度

2019 年
度

2020年
1-6

月

委托支付
/三方 协
议说明

环南湖交通三圈
三眼桥-龙山-
三道湾段园林景
观EPC工程

岳 阳 南 湖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岳 阳 南
段 南 湖
交 通 三
圈 旅 游
建 设 有
限公司

付款方系合同方的
参股公司； 因银行
账户开立问题，合
同方将款项先支付
给付款方， 然后由
付款方当天支付给
公司

5,
000.00 - - - 已获取

徐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龙湖珠山
南坡景观 绿 化
BT工程

徐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徐 州 金
桥 国 际
商 务 区
开 发 有
限公司

付款方与合同方系
母子公司关系；

合同方委托付
款方支付给公司

642.96 1,316.17 - - 已获取

杭州市三 新路
（严家弄路-东
农大路） 工程、
运河公园（石祥
路-金昌路）

杭 州 市 运
河 综 合 保
护 开 发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杭 州 运
河 集 团
建 设 管
理 有 限
公司

139.72 - 585.16 - 已获取

浙江沪杭甬、上
三高速公路绿化
整体提升工程3
标段（上三段）

浙 江 上 三
高 速 公 路
有 限 公 司
上 嵊 管 理
处

浙 江 沪
杭 甬 高
速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绍 兴 管
理处

2.29 - - - 已获取

九里 “徐矿城”
西月东岸北岸B
线道路景观

徐 州 华 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徐 州 矿
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 20.00
（注1） - 已获取

昆明呈贡新城入
滇河道洛龙河东
段综合整治工程
（一期）绿化A标
段养护工程

昆 明 新 都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昆 明 新
投 建 设
项 目 管
理 有 限
公司

- - - 257.96 已获取

盐城市南海未来
城基础设施及公
共配套项目（一
期）南海公园园
林绿化工程

上 海 交 通
建 设 总 承
包 有 限 公
司

中 交 上
海 航 道
局 有 限
公司

- - - 2,497.06 已获取

外环线调整线外
侧500米 （金钟
路至诚运道）绿
化带工程、 东丽
区北芦郊野公园
建设工程、 东丽
区金钟郊野公园
建设工程

天 津 市 丽
境 绿 化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市
东 丽 区
农 林 产
销 技 术
服 务 总
公司

付款方与合同方系
受同一控制的兄弟
公司；

合同方委托付
款方支付给公司

- 4,773.00 2,
450.00 1,850.00 已获取

金阳御景花园园
林景观绿化及室
外配套工程

宁 阳 县 宏
达 置 业 有
限公司

宁 阳 县
金 阳 安
泰 物 资
经 贸 有
限公司

- - - 96.87 已获取

昆明呈贡新城入
滇河道洛龙河东
段（一期）

昆 明 新 都
置 业 有 限
公司

昆 明 新
投 建 设
项 目 管
理 有 限
公司

- 186.88 73.64 - 已获取

中建嶺海 . 尚溪
地项目南区示范
区、 中建嶺海南
区景观工程、中
建嶺海. 尚溪地
南区景观轴以东
室外绿化及景观
工程

青 岛 海 嘉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山 东 中
建 西 城
楷 悦 置
业 有 限
公司

372.52 - - - 已获取

中 建 西 客 站
12#—2地块项目
展示中心室外绿
化

山 东 中 建
西 城 楷 悦
置 业 有 限
公司

青 岛 海
嘉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79.36 38.34 - - 已获取

上影安吉影视产
业园·新奇世界
唐 韵 A 区
（A09）、B 区
（A13）景观工程

安 吉 弘 骊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安 吉 弘
桦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 13.59
（注2） - 已获取

小 计 6,
236.85 6,314.39 3,

142.39 4,701.89 -

（2）付款方与合同方为非关联方

工程名称 合 同 方 公
司名称

付 款 方
公 司 名
称

合同方与付款方关
系

及第三方回款
原因

2017
年

度

2018
年

度

2019 年
度

2020年
1-6

月

委托支付
/三方 协
议说明

山东工业技术研
究院项目一期工
程室外铺装及园
林绿化工程（二
标段）

山 东 银 丰
建 设 工 程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山 东 天
齐 置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合同方为建设单位
（业主方），付款方
系该工程的总承包
方；

合同方将款项
打给付款方后，付
款方再支付给公司

- 339.48 621.02 50.00 已获取

平高电气天津智
能真空科技产业
园项目绿化工程

天 津 平 高
智 能 电 气
有限公司

天 津 市
滨 海 华
明 开 发
建 设 有
限公司

付款方为合同方提
供项目配套设施，
双方为工程配套甲
乙方关系；

合同方委托付
款方支付给公司

100.00 - - - 已获取

栖云寺危房及环
境整治项目

杭 州 市 栖
云寺

杭 州 灵
隐寺

付款方系合同方的
主管单位； 建设资
金由付款方统一支
付

60.00 - - - 已获取

金义都市新区正
涵街（明丽街以
北）道路新建工
程

金 华 市 拂
晓 村 镇 开
发 建 设 有
限公司

金 华 市
金 义 都
市 新 区
低 丘 缓
坡 综 合
开 发 有
限公司

合同方为浙江金义
都市经济开发区财
政局下属单位，付
款方为金华市金义
都市新区财政金融
局下属单位， 均为
浙江金义都市政府
下属单位；

合同方委托付
款方支付给公司

- - 147.00
（注3） - 已获取

潍坊滨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渤海路
绿化工程施工

潍 坊 滨 海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住
房 和 城 乡
建设局

潍 坊 滨
海 投 资
发 展 有
限公司/
潍 坊 滨
海 新 城
开 发 建
设 有 限
公司

合同方为潍坊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付款方为潍坊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下
属单位；

合同方委托付
款方支付给公司

- - 90.00
（注4）

60.00
（注5） 已获取

小 计 160.00 339.48 858.02 110.00

合 计 6,
396.85 6,653.87 4,

000.41 4,811.89

注1、2、3、4、5：均为往年项目，仅剩少量尾款逐渐收回。
①第三方回款的分类
报告期内公司的第三方回款主要系合同方委托支付所致，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同方与付款方关系 2017
年度

占当年营业
收入比例

2018
年度

占当年营业收入
比例

关联方

受同一控制的兄弟公
司 451.88 0.36% 4,998.22 3.45%

母子公司 784.97 0.62% 1,316.17 0.91%
参股公司 5,000.00 3.95% - -

小计 6,236.85 4.93% 6,314.39 4.36%
非关联方 160.00 0.13% 339.48 0.23%
小计 160.00 0.13% 339.48 0.23%
合计 6,396.85 5.05% 6,653.87 4.60%

合同方与付款方关系 2019
年度

占当年营业
收入比例

2020年
1-6月

占当期营业收入
比例

关联方

受同一控制的兄弟公
司 2,537.23 1.70% 1,946.87 2.84%

母子公司 605.16 0.41% 2,755.01 4.01%
参股公司 - - - -

小计 3,142.39 2.11% 4,701.89 6.85%
非关联方 858.02 0.58% 110.00 0.16%
小计 858.02 0.58% 110.00 0.16%
合计 4,000.41 2.69% 4,811.89 7.01%

报告期各期， 公司的第三方回款中： 合同方与付款方系关联方的回款金额分别为6,
236.85万元、6, 314.39万元、3, 142.39万元和4, 701.89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93% 、4.36% 、2.11%和6.85% ，占当期第三方回款的比例分别为97.50% 、94.90% 、78.55%和
97.71% ； 合同方与付款方为非关联方的回款金额分别为160.00万元、339.48万元、858.02万
元和110.00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13% 、0.23% 、0.58%和0.16% ，占当期第三
方回款的比例分别为2.50% 、5.10% 、21.45%和2.29% 。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方回款，主要由合同方与付款方为关联方所发生的回款构成。 合同
方与付款方无论是关联方还是非关联方，报告期内发生的第三方回款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均较低。

②第三方回款成因及合理性
公司发生第三方回款的主要原因包括：1）部分客户出于资金统一安排、调拨等原因，委

托其母子公司或兄弟公司向公司支付款项（如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湖珠山南坡景观绿
化BT工程、昆明呈贡新城入滇河道洛龙河东段（一期））；2）部分客户与公司及第三方因业
务关系的原因，事先就合同付款事项签订三方支付协议，约定由第三方支付合同款（如山东
工业技术研究院项目一期工程室外铺装及园林绿化工程（二标段））；3）部分客户因偶发
状况产生的委托第三方支付 （如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
程）。 公司第三方回款具备商业合理性。

③公司与付款方的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第三方回款的付款方中仅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

公司为公司关联方，系公司参股的PPP项目公司，其余均为非关联方。
2017年1月及5月，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

设有限公司分别支付环南湖交通三圈三眼桥-龙山-三道湾段园林景观EPC工程款项4,
815.00万元、185.00万元，合计5, 000.00万元。

该两笔款项系合同甲方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银行要求将资金打入交通
银行账户，而当时杭园股份在交通银行尚未开户，因此甲方委托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
游建设有限公司代为支付。

实际操作过程如下图所示：
2017年1月24日，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先将款项4, 815万元（户名：岳阳南

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开户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 账号：
436600711018150010450）支付给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公司（户名：岳阳
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公司； 开户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账
号：436899991010003074336）， 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公司在收到款项的
当天即将款项4, 815万元（户名：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账号：436899991010003074336）再支付给公司（户名：杭
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头支行；账号：
1202020119900296733）。

2017年5月31日，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先将款项185万元（户名：岳阳南湖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开户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 账号 ：
436600711018150010450）支付给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公司（户名：岳阳
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公司； 开户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账
号：436899991010003074336）， 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公司在收到款项的
当天即将款项185万元（户名：岳阳南段南湖交通三圈旅游建设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账号：436899991010003074336）再支付给公司（户名：杭州
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杭州银行滨江支行；账号：78708100172186）。

2017年6月6日，杭园股份已在交通银行开户（户名：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开
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账号：436899991010003105788），因而未来
将不会再发生该项目的第三方回款。

④第三方回款与销售收入的勾稽关系
上述第三方回款均已获取了相应的三方回款协议或委托支付说明，发生原因合理。 部

分第三方回款具有一定延续性，之前年度签订的三方回款协议对之后年度的工程回款有支
付约定的，仍会按照之前的约定完成回款，但2018年起新增第三方回款对应的客户数量有
所下降。

2019年，公司发生的第三方回款所对应的项目均为以前年度遗留项目。 其中部分项目
为早年竣工项目，仅剩少量尾款逐渐收回；剩余项目为以前年度约定第三方回款并延续至
2019年，不存在2019年新增项目发生第三方回款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第三方回款制定并持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避免或减少第三方回
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方回款占比较低。 对于发生的第三方回款，公司均要求客户出具
委托付款告知书或相关说明，在相应文件中说明第三方回款的原因以及对应第三方的公司
信息，并及时将回款情况与客户确认，有效识别并减少客户利用第三方账户进行回款的行
为。

针对第三方回款，公司对《应收账款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增加“第十一条 公司与
甲方（或业主方）签订业务合同后，应及时取得甲方（或业主方）相关工商资料并建立客户
档案；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结算时，要求结算付款方与甲方（或业主方）的名称一致，如甲方
（或业主方）确实存在需要委托第三方付款的情况，需经公司同意，并须提供委托付款书面
证明文件。公司须核查付款方工商信息及付款方与甲方（或业主方）的关联关系等。财务部
门收到款项后，审核付款方是否与甲方（或业主方）名称一致，若付款方与甲方（或业主方）
的名称不一致，复核是否存在委托付款书面证明，若无已经审核同意的委托付款资料，财务
部门应拒绝办理结算收款事宜。 ”

（二）营业成本的构成及变动分析
1、营业成本按业务类别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按业务类型划分，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园林工程
施工 51,933.28 95.96% 114,303.97 95.28% 111,802.02 96.78% 99,261.35 97.90%

其 中 ： 市
政园林 50,686.11 93.66% 108,819.68 90.71% 104,245.04 90.24% 90,092.95 88.85%

地产景观 1,247.17 2.30% 5,484.29 4.57% 7,556.99 6.54% 9,168.40 9.04%
园林景观
设计 604.41 1.12% 1,983.20 1.65% 1,425.86 1.23% 833.95 0.82%

苗木销售 218.05 0.40% 730.63 0.61% 820.40 0.71% 1,076.09 1.06%
养护及运
维 1,353.51 2.50% 2,760.32 2.30% 545.15 0.47% 151.46 0.15%

主营业务
成本 54,109.26 99.98% 119,778.13 99.84% 114,593.43 99.20% 101,322.84 99.93%

其他业务
成本 10.20 0.02% 192.83 0.16% 929.00 0.80% 72.70 0.07%

合计 54,119.46 100.00% 119,970.96 100.00% 115,522.42 100.00% 101,395.55 100.00%

报告期各期， 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101, 322.84万元、114, 593.43万元、119,
778.13万元和54, 109.26万元， 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99.93% 、99.20% 、99.84%和
99.98% ，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以园林工程施工成本为主。

2、各业务类别的成本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工程园林施工、园林景观设计、苗木销售等组成。
（1）园林工程施工业务成本
公司园林工程施工成本主要由人工、机械、材料、苗木、专业分包和其他组成，具体构成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人工 12,345.63 23.77% 23,658.46 20.70% 18,519.63 16.56% 17,427.93 17.56%
机械 3,461.48 6.67% 3,483.47 3.05% 3,710.66 3.32% 2,813.60 2.83%
材料 13,161.49 25.34% 33,427.94 29.24% 28,495.88 25.49% 22,396.32 22.56%
苗木 18,441.36 35.51% 40,308.21 35.26% 29,328.75 26.23% 29,054.74 29.27%
专 业
分包 4,146.10 7.98% 11,935.93 10.44% 29,841.16 26.69% 24,620.26 24.80%

其他 377.23 0.73% 1,489.96 1.30% 1,905.93 1.70% 2,948.49 2.97%
合计 51,933.28 100.00% 114,303.97 100.00% 111,802.02 100.00% 99,261.35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园林工程施工业务的成本随收入逐年增长，与公司园林工程施工业务
收入规模相匹配。 其中各成本构成基本稳定，各期之间不存在显著变化。各期成本构成情况
和变动与公司各期具体实施项目情况基本相符，亦符合行业特征。

（2）园林景观设计业务成本
报告期各期， 公司的设计成本分别为833.95万元、1, 425.86万元、1, 983.20万元和

604.41万元，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0.82% 、1.23% 、1.65%和 1.12% 。
园林景观设计业务成本主要包括图文打印费、制作费、直接人工及劳务费等。 报告期

内，公司园林景观设计业务的成本变动与收入的增减变化相对应。 2018年度，设计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52.36% ，成本增长70.98% ；2019年度，设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0.25% ，成本增长
39.09% 。

（3）苗木销售业务成本
报告期各期， 公司的苗木销售成本分别为1, 076.09万元、820.40万元、730.63万元和

218.05万元，占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1.06% 、0.71% 、0.61%和0.40% 。
苗木销售成本包括苗木的购置成本和苗木达到郁闭度前耗费的人工、肥料、水电等相

关支出。 2018年度同比2017年度减少了23.76% ，2019年度同比2018年度减少了10.94% ，与
苗木销售收入的增减变化相对应。

（4）公司对总成本的预计是合理、准确的
1）报告期执行完毕项目实际成本与初始预计总成本的对比情况
公司按照内控制度要求及时、合理地预计项目总成本，每季度项目部、工程管理总部配

合成本合约部对项目成本进行复测，及时更新项目预计总成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单个合同
预测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报告期内实际成本与预计成本的差异情况对收入确认的影响较
小。

报告期内各期竣工项目中，其在报告期内累计确认工程施工收入前十大项目竣工时累
计投入与初始预计投入对比情况如下：

①2020年1-6月竣工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名称

报告期
内累计
确认工
程施工
收入

初始预
计总成
本

建设过
程中调
整预计
总成本

调整后
预计总
成本

竣工时
实际投
入总成
本

实际投
入总成
本与初
始预计
成本偏
差额

实际投
入总成
本与初
始预计
总成本
偏差率

实际投
入总成
本与调
整后预
计成本
偏差额

实际投
入总成
本与调
整后预
计总成
本偏差
率

① ② ③ ④ ⑤=④
-①

⑥=⑤
/①

⑦=④
-③

⑧=⑦
/③

1
2019年轨道交通1号线站
点复绿工程（第二批）三
标段（徐州）

1,
040.25 755.36 64.59 819.95 819.89 64.53 8.54% -0.06 -0.01%

2
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旅
游设施及景观提升建设
项目土方外运工程

931.20 691.69 - 691.69 685.65 -6.04 -0.87% -6.04 -0.87%

3
黄石市保利时代一期展
示区项目园林绿化 (生
态)建设工程

898.43 715.51 - 715.51 715.44 -0.07 -0.01% -0.07 -0.01%

4

襄阳市保利海上五月花
D6至D9号楼、S3商业及
幼儿园园林绿化 (生态)
建设工程

625.91 500.48 - 500.48 498.92 -1.56 -0.31% -1.56 -0.31%

5
万荣县汇源西街、恒磁南
路、宝鼎北路、华康南路4
条道路绿化改造工程

547.50 532.62 -106.
11 426.51 422.40 -110.

22
-20.
69% -4.11 -0.96%

6

公常路与光侨路交叉口
绿化提升工程、中山大学
项目部对面绿化提升工
程

532.94 393.72 30.96 424.69 420.64 26.92 6.84% -4.05 -0.95%

注：2020年1-6月竣工项目数量及金额较少，此处仅列累计确认工程施工收入超500万
元的项目情况。

②2019年竣工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 程 名
称

报告期内
累计确认
工程施工
收入

初始预计
总成本

建 设 过
程 中 调
整 预 计
总成本

调整后预
计总成本

竣工时实
际投入总
成本

实 际 投
入 总 成
本 与 初
始 预 计
成 本 偏
差额

实际投
入总成
本与初
始预计
总成本
偏差率

实际投
入总成
本与调
整后预
计成本
偏差额

实际投
入总成
本与调
整后预
计总成
本偏差
率

① ② ③ ④ ⑤=④-
①

⑥=⑤/
①

⑦=④
-③

⑧=⑦/
③

1

渭 南 市
中 心 城
市 道 路
绿 化 提
升 改 造
项目（二
区 ） 设
计、施工
总 承 包
（EPC)

27,711.93 19,775.69 - 19,775.69 19,765.46 -10.23 -0.05% -10.23 -0.05%

2

兰 溪 市
扬 子 江
海 绵 城
市 生 态
综 合 整
治 工 程
PPP项目

16,847.41 14,994.19 - 14,994.19 14,985.47 -8.72 -0.06% -8.72 -0.06%

3

郑 州 市
森 林 公
园 升 级
改 造 项
目设计、
施 工 总
承包

13,838.91 9,958.03 1,850.24 11,808.27 11,801.08 1,843.05 18.51% -7.19 -0.06%

4

华 山 洼
生 态 修
复 及 功
能 提 升
项 目 一
期C区景
观 绿 化
工 程 一
标段

7,525.03 5,546.31 414.60 5,960.91 5,956.88 410.57 7.40% -4.03 -0.07%

5

渭 南 市
华 州 区
渭 华 起
义 纪 念
馆 及 沿
线 生 态
环 境 提
升 工 程
设计、施
工、采购
总 承 包
（EPC）

7,151.17 5,024.51 - 5,024.51 5,017.44 -7.07 -0.14% -7.07 -0.14%

6

天 津 市
东 丽 区
军 粮 城
示 范 小
城 镇 二
期 农 民
安 置 用
房 北 部
小 区 三
标段

5,182.52 2,221.45 1,328.54 3,549.99 3,549.58 1,328.13 59.79% -0.41 -0.01%

(上接C63版）

(下转C65版）


